
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教务处制表 

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学生复学申请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姓  名  性别  学号  

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

原专业班级  休学时间 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

复学须知 

1、 因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，须提供二甲以上医院复查合格证明，经校医审核

同意后，方可复学。 

2、 因心理障碍休学、退役复学、创业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，经学生处心理健康

教育中心、人武部、创业学院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复学。 

3、学校组织选派的赴国（境）外学习者到国际交流中心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复学。 

本人申请及家长意见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复学证明材料

审核及相关部

门（校医/学生

处/国际交流中

心）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院意见 

（含具体安排至

何专业、班级）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教务处 

意  见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主管校长 

意见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财务处 

收费备案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教务处 

学籍办理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注：复学编入        年级        专业        班就读。 

学生在财务处完成缴费后将此表交教务处留存。 


